
最高法院刑事判決

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0年 度 台 上 字 第 4379號    02

        上 　 訴 　 人 　 楊 凱 婷  03

        選 任 辯 護 人 　 陳 守 煌 律 師  04

       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周 郁 雯 律 師  05

        上 　 訴 　 人 　 楊 鈞 鈞  06

        選 任 辯 護 人 　 陳 信 亮 律 師  07

        上 列 上 訴 人 等 因 違 反 公 職 人 員 選 舉 罷 免 法 案 件 ， 不 服 臺 灣 高 等 法  08

        院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2 月 25日 第 二 審 判 決 （ 109 年 度 選 上 訴 字 第  7  09

        號 ， 起 訴 案 號 ： 臺 灣 基 隆 地 方 檢 察 署 107 年 度 選 偵 字 第 6 、 24、  10

        27、 56、 82、 84、 85、 86、 87、 88、 89、 90號 ） ， 提 起 上 訴 ， 本  11

        院 判 決 如 下 ：  12

            主   文  13

        上 訴 駁 回 。  14

            理   由  15

        一 、 按 刑 事 訴 訟 法 第 377 條 規 定 ， 上 訴 於 第 三 審 法 院 ， 非 以 判 決  16

            違 背 法 令 為 理 由 ， 不 得 為 之 。 是 提 起 第 三 審 上 訴 ， 應 以 原 判  17

            決 違 背 法 令 為 理 由 ， 係 屬 法 定 要 件 。 如 果 上 訴 理 由 書 狀 並 非  18

            依 據 卷 內 訴 訟 資 料 ， 具 體 指 摘 原 判 決 不 適 用 何 種 法 則 或 如 何  19

            適 用 不 當 ， 或 所 指 摘 原 判 決 違 法 情 事 ， 顯 與 法 律 規 定 得 為 第  20

            三 審 上 訴 理 由 之 違 法 情 形 不 相 適 合 時 ， 均 應 認 其 上 訴 為 違 背  21

            法 律 上 之 程 式 ， 予 以 駁 回 。 本 件 原 判 決 綜 合 全 案 證 據 資 料 ，  22

            本 於 事 實 審 法 院 之 推 理 作 用 ， 認 定 上 訴 人 楊 凱 婷 參 加 民 國 10  23

            7 年 11月 24日 基 隆 市 仁 愛 區 英 仁 里 第 21屆 里 長 選 舉 （ 下 或 稱  24

            本 件 里 長 選 舉 ） ， 為 求 順 利 當 選 ， 與 其 母 親 即 上 訴 人 楊 鈞 鈞  25

            有 如 其 犯 罪 事 實 欄 一 之 � 所 載 與 郭 志 清 及 張 智 皓 （ 此 2 人 均  26

            判 處 罪 刑 確 定 ） ， 共 同 透 過 楊 凱 婷 個 人 名 義 舉 辦 「 英 仁 里 蘇  27

            澳 、 宜 蘭 一 日 遊 」 （ 下 稱 「 英 仁 里 宜 蘭 旅 遊 」 ） ， 而 以 墊 付  28

            旅 遊 差 額 招 待 英 仁 里 里 民 享 有 價 值 至 少 新 臺 幣 （ 下 同 ）  500  29

            元 旅 遊 利 益 之 方 式 ， 向 參 與 該 次 旅 遊 而 具 有 本 件 里 長 選 舉 投  30

            票 權 之 游 興 陽 、 李 中 孚 、 梁 暄 筑 及 如 原 判 決 附 表 一 編 號  1、  31

            4 至 8 、 10至 93所 示 里 民 行 求 或 交 付 上 開 旅 遊 利 益 ， 而 約 定  3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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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投 票 支 持 楊 凱 婷 之 投 票 行 賄 犯 行 ， 因 而 撤 銷 第 一 審 關 於 上 訴  01

            人 等 之 科 刑 判 決 ， 改 判 仍 論 楊 凱 婷 及 楊 鈞 鈞 以 共 同 對 於 有 投  02

            票 權 之 人 ， 交 付 不 正 利 益 ， 而 約 其 投 票 權 為 一 定 之 行 使 罪 ，  03

            楊 凱 婷 處 有 期 徒 刑 3 年 4 月 ， 併 科 罰 金 100 萬 元 ， 並 諭 知 罰  04

            金 如 易 服 勞 役 以 3 千 元 折 算 1 日 暨 宣 告 褫 奪 公 權 4 年 ； 楊 鈞  05

            鈞 處 有 期 徒 刑 3 年 2 月 ， 並 宣 告 褫 奪 公 權 3 年 ， 已 詳 述 其 所  06

            憑 證 據 及 認 定 之 理 由 。 對 於 上 訴 人 等 否 認 此 部 分 犯 罪 及 所 持  07

            辯 解 何 以 均 不 足 以 採 信 ， 亦 在 理 由 內 詳 加 指 駁 及 說 明 。 核 其  08

            所 為 之 論 斷 ， 俱 有 卷 內 資 料 可 資 覆 按 ， 從 形 式 上 觀 察 ， 原 判  09

            決 關 於 楊 凱 婷 及 楊 鈞 鈞 部 分 並 無 足 以 影 響 其 判 決 結 果 之 違 法  10

            情 形 存 在 。  11

        二 、 上 訴 人 等 上 訴 意 旨 ：  12

        � 、 楊 凱 婷 上 訴 意 旨 略 以 ： 伊 並 非 本 次 「 英 仁 里 宜 蘭 旅 遊 」 活 動  13

            之 主 辦 人 ， 該 次 活 動 係 由 我 愛 基 隆 人 公 益 暨 商 業 發 展 協 會 （  14

            下 稱 「 我 愛 基 隆 人 協 會 」 ） 所 舉 辦 ， 此 有 證 人 吳 庭 忠 於 偵 查  15

            中 證 稱 ： 該 次 旅 遊 係 由 基 隆 某 社 團 舉 辦 等 語 及 卷 附 中 華 飲 品  16

            店 出 具 之 收 據 暨 兄 弟 巴 士 交 通 有 限 公 司 之 報 價 單 可 佐 。 又 該  17

            次 旅 遊 活 動 雖 有 向 報 名 者 預 先 收 取 費 用 ， 然 其 中 500 元 僅 係  18

            為 確 保 報 名 者 能 出 席 該 活 動 所 收 取 之 保 證 金 ， 亦 有 證 人 郭 志  19

            清 、 陳 志 揚 、 洪 德 成 、 黃 瑞 啟 及 余 麗 華 等 人 於 偵 查 中 均 證 稱  20

            ： 報 名 並 參 與 該 次 活 動 者 ， 退 款 500 元 ， 報 名 後 未 參 加 者 ，  21

            則 不 予 退 款 等 語 可 佐 ， 可 見 當 天 旅 遊 活 動 於 事 後 退 款 500 元  22

            之 行 為 ， 與 本 次 里 長 選 舉 無 關 。 原 審 未 審 酌 上 情 ， 亦 未 說 明  23

            上 開 有 利 於 伊 之 事 證 何 以 不 足 以 採 納 之 理 由 ， 遽 認 伊 為 「 英  24

            仁 里 宜 蘭 旅 遊 」 之 主 辦 人 ， 而 有 本 件 被 訴 投 票 行 賄 之 犯 行 ，  25

            顯 有 不 當 。 又 伊 參 加 本 件 里 長 選 舉 之 競 爭 對 手 郭 玉 寶 ， 及 郭  26

            玉 寶 之 妯 娌 林 麗 珠 與 李 梅 花 ， 均 有 參 與 該 次 旅 遊 活 動 ， 倘 若  27

            伊 確 實 有 墊 付 旅 遊 款 項 而 向 英 仁 里 里 民 為 投 票 行 賄 之 意 圖 ，  28

            豈 有 事 前 未 拒 絕 其 等 參 加 該 旅 遊 活 動 ， 事 後 並 退 回 其 等 所 繳  29

            交 部 分 款 項 ， 而 使 競 爭 對 手 知 悉 伊 有 賄 選 犯 行 之 理 。 又 縱 令  30

            伊 有 參 與 規 劃 本 次 「 英 仁 里 宜 蘭 旅 遊 」 活 動 之 行 為 ， 然 並 未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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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與 楊 鈞 鈞 、 郭 志 清 及 張 智 皓 等 人 共 同 協 商 退 費 事 宜 ， 亦 未 實  01

            際 將 款 項 交 予 英 仁 里 里 民 而 為 退 款 之 行 為 ， 此 亦 有 證 人 張 智  02

            皓 、 蕭 何 幼 春 、 許 楊 金 子 、 江 王 銀 梅 關 於 其 等 本 次 旅 遊 退 費  03

            過 程 ， 均 未 提 及 楊 凱 婷 之 證 詞 可 佐 。 原 判 決 未 究 明 實 情 ， 僅  04

            憑 伊 於 該 次 旅 遊 活 動 當 天 有 向 參 與 里 民 寒 暄 之 舉 動 ， 以 及 楊  05

            鈞 鈞 等 人 有 向 參 與 旅 遊 之 里 民 為 退 費 之 情 形 ， 遽 認 伊 有 本 件  06

            被 訴 共 同 行 賄 買 票 之 犯 行 ， 同 有 違 誤 云 云 。  07

        � 、 楊 鈞 鈞 上 訴 意 旨 略 以 ： 本 件 「 英 仁 里 宜 蘭 旅 遊 」 活 動 已 於 10  08

            7 年 6 月 15日 對 外 公 告 ， 而 依 卷 附 楊 凱 婷 與 楊 世 聖 及 張 秉 鈞  09

            （ 係 登 記 參 加 第 19屆 基 隆 市 第 4 選 區 市 議 會 議 員 選 舉 ） 間 之  10

            LINE通 訊 軟 體 譯 文 內 容 ， 楊 凱 婷 於 同 年 7 月 4 日 仍 向 楊 世 聖  11

            表 示 其 無 意 參 加 本 件 英 仁 里 里 長 選 舉 ， 於 同 年 4 月 至 8 月 間  12

            亦 多 次 向 張 秉 鈞 表 示 有 意 加 入 張 秉 鈞 之 議 員 競 選 團 隊 擔 任 其  13

            助 理 ， 可 見 楊 凱 婷 雖 於 同 年 2 月 23日 將 戶 籍 遷 入 基 隆 市 仁 愛  14

            區 英 仁 里 ， 然 僅 有 參 選 之 意 願 ， 尚 未 決 定 參 加 本 件 英 仁 里 里  15

            長 選 舉 ， 而 係 該 次 旅 遊 活 動 結 束 後 公 告 正 式 登 記 參 選 時 始 決  16

            定 參 加 本 件 里 長 選 舉 ， 可 見 本 次 旅 遊 活 動 之 退 款 500 元 與 本  17

            件 里 長 選 舉 無 關 。 原 判 決 僅 以 伊 有 鼓 勵 伊 之 女 兒 楊 凱 婷 參 加  18

            本 件 英 仁 里 里 長 選 舉 ， 以 及 伊 在 楊 凱 婷 正 式 登 記 參 選 前 ， 有  19

            舉 辦 本 次 旅 遊 活 動 與 退 款 500 元 之 行 為 ， 遽 認 伊 有 本 件 被 訴  20

            與 楊 凱 婷 共 同 投 票 行 賄 之 犯 行 ， 殊 有 不 當 云 云 。  21

        三 、 惟 證 據 之 取 捨 及 事 實 之 認 定 ， 均 為 事 實 審 法 院 之 職 權 ， 倘 其  22

            採 證 認 事 並 未 違 背 證 據 法 則 ， 並 已 詳 述 其 取 捨 證 據 及 得 心 證  23

            之 理 由 者 ， 即 不 能 任 意 指 為 違 法 而 執 為 適 法 之 第 三 審 上 訴 理  24

            由 。 � 、 原 判 決 係 依 憑 證 人 張 智 皓 及 郭 志 清 所 為 不 利 於 上 訴  25

            人 等 之 證 詞 （ 即 本 次 「 英 仁 里 宜 蘭 旅 遊 」 係 楊 凱 婷 基 於 選 舉  26

            目 的 所 舉 辦 ， 參 加 旅 遊 之 民 眾 戶 籍 設 在 英 仁 里 者 均 可 退 款 50  27

            0 元 ） 、 證 人 李 月 仙 、 余 麗 華 、 黃 文 詩 及 戴 玉 樹 等 所 為 楊 凱  28

            婷 及 楊 鈞 鈞 於 該 次 旅 遊 期 間 ， 有 在 遊 覽 車 上 或 用 餐 及 發 放 宣  29

            傳 扇 時 ， 請 求 參 加 旅 遊 者 支 持 楊 凱 婷 （ 參 選 里 長 ） 等 不 利 於  30

            上 訴 人 等 之 證 詞 ， 及 證 人 游 興 陽 、 李 中 孚 、 梁 暄 筑 及 如 其 附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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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表 一 編 號 1 、 4 至 8 、 10至 95所 示 里 民 關 於 其 等 參 加 本 次 旅  01

            遊 活 動 除 其 中 如 同 上 附 表 編 號 94、 95所 示 里 民 尚 未 取 得 退 費  02

            款 項 外 ， 其 餘 均 已 獲 得 退 款 500 元 ， 或 於 出 遊 當 天 現 場 報 名  03

            時 僅 繳 納 扣 除 退 費 後 所 需 300 元 等 不 利 於 上 訴 人 等 之 陳 述 ，  04

            佐 以 卷 附 如 原 判 決 第 7 至 13頁 、 第 14頁 第 11至 22行 、 第 17頁  05

            第 19行 至 第 20頁 第 6 行 所 載 楊 凱 婷 提 醒 郭 志 清 尚 有 參 加 旅 遊  06

            民 眾 來 電 要 求 退 費 ， 並 告 知 已 完 成 里 民 余 劉 素 治 之 退 費 等 LI  07

            NE通 訊 軟 體 譯 文 內 容 、 該 次 旅 遊 活 動 有 發 放 印 有 「 懇 請 鄉 親  08

            給 我 一 個 機 會 為 您 服 務 」 、 「 楊 凱 婷 」 字 樣 宣 傳 扇 之 活 動 現  09

            場 錄 影 譯 文 、 照 片 及 擷 圖 、 該 次 旅 遊 通 知 單 、 報 名 資 料 、 報  10

            名 者 里 民 戶 籍 資 料 、 車 次 名 單 ， 及 里 長 選 舉 人 名 冊 等 相 關 證  11

            據 資 料 ， 綜 合 上 開 調 查 證 據 所 得 及 全 案 辯 論 意 旨 ， 認 定 楊 凱  12

            婷 及 楊 鈞 鈞 有 本 件 被 訴 共 同 對 於 有 投 票 權 之 人 交 付 不 正 利 益  13

            而 約 其 投 票 權 為 一 定 行 使 之 犯 行 ， 已 詳 述 其 憑 據 及 理 由 。 �  14

            、 原 判 決 對 於 卷 附 上 訴 人 等 所 提 出 「 我 愛 基 隆 人 協 會 」 決 議  15

            舉 辦 「 英 仁 里 宜 蘭 旅 遊 」 之 臨 時 活 動 理 監 事 會 議 ， 何 以 係 事  16

            後 簽 署 及 製 作 之 會 議 紀 錄 ， 以 及 廖 建 華 、 謝 宏 榮 及 黃 淑 鈴 所  17

            為 其 等 有 參 與 該 次 臨 時 會 議 ， 並 由 黃 淑 鈴 記 載 會 議 紀 錄 等 證  18

            詞 ， 及 楊 凱 婷 提 出 「 我 愛 基 隆 人 協 會 」 所 謂 臨 時 活 動 會 議 紀  19

            錄 、 收 入 支 出 明 細 表 等 資 料 ， 何 以 均 不 足 以 採 信 ， 而 不 足 以  20

            作 為 本 次 「 英 仁 里 宜 蘭 旅 遊 」 活 動 經 費 來 源 為 「 我 愛 基 隆 人  21

            協 會 」 之 認 定 ， 再 參 酌 本 件 扣 案 旅 遊 活 動 通 知 單 上 均 未 提 及  22

            「 我 愛 基 隆 人 協 會 」 ， 以 及 楊 凱 婷 、 張 智 皓 及 郭 志 清 因 籌 備  23

            本 次 旅 遊 活 動 及 廣 邀 里 民 參 加 該 活 動 等 相 關 通 訊 紀 錄 擷 圖 內  24

            容 ， 亦 無 代 表 「 我 愛 基 隆 人 協 會 」 參 與 討 論 該 次 旅 遊 活 動 之  25

            情 形 等 客 觀 事 證 ， 因 認 上 訴 人 等 辯 稱 該 次 旅 遊 活 動 係 由 「 我  26

            愛 基 隆 人 協 會 」 所 舉 辦 ， 而 與 本 件 里 長 選 舉 無 關 云 云 ， 均 不  27

            足 以 採 信 ， 已 於 理 由 內 詳 加 指 駁 及 說 明 （ 見 原 判 決 第 23頁 第  28

            14行 至 第 27頁 第 22行 ） 。 � 、 關 於 本 次 「 英 仁 里 宜 蘭 旅 遊 」  29

            活 動 ， 上 訴 人 等 以 墊 付 差 額 而 招 待 英 仁 里 里 民 出 遊 之 行 為 ，  30

            與 約 使 該 里 里 民 投 票 支 持 楊 凱 婷 參 與 本 件 里 長 選 舉 間 之 關 聯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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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， 原 判 決 於 理 由 內 敘 明 略 以 ： 本 次 「 英 仁 里 宜 蘭 旅 遊 」 參 加  01

            人 數 共  152人 ， 所 支 出 之 遊 覽 車 車 資 及 午 、 晚 餐 費 用 共 12萬  02

            5,450 元 （ 車 資 6 萬 元 + 午 餐 32,800元 + 晚 餐 32,650元 =125  03

            ,450元 ） ， 並 已 支 付 每 人 保 險 費 用 約 32元 ， 有 扣 案 之 「 英 仁  04

            里 宜 蘭 旅 遊 」 車 次 名 單 及 卷 附 如 原 判 決 第 21頁 第 20行 至 第 22  05

            頁 第 30行 所 載 陳 秀 鳳 、 陳 筱 涵 及 江 雪 雪 之 證 詞 、 估 價 單 、 對  06

            帳 單 及 南 山 人 壽 旅 行 平 安 保 險 要 保 書 等 證 據 資 料 可 佐 。 可 見  07

            本 次 旅 遊 活 動 每 人 平 均 花 費 約 為 857 元 （ 125,450 ÷ 152 +3  08

            2 ≒ 857 ） ， 則 參 加 該 次 旅 遊 活 動 之 英 仁 里 里 民 ， 無 論 係 先  09

            預 繳 再 退 款 ， 或 係 於 現 場 報 名 繳 款 者 ， 實 際 均 僅 支 付 300 元  10

            ， 足 證 參 加 該 次 旅 遊 活 動 之 英 仁 里 里 民 均 因 上 訴 人 等 之 墊 付  11

            差 額 ， 而 受 有 價 值 至 少 500 元 之 旅 遊 利 益 。 再 審 酌 卷 附 該 次  12

            旅 遊 通 知 單 、 楊 凱 婷 招 攬 鄉 親 報 名 本 件 「 英 仁 里 宜 蘭 旅 遊 」  13

            之 LINE通 訊 軟 體 譯 文 內 容 ， 及 楊 凱 婷 在 旅 遊 期 間 向 參 加 民 眾  14

            之 發 言 情 形 ， 均 凸 顯 其 等 係 為 「 英 仁 里 」 舉 辦 該 次 旅 遊 活 動  15

            ， 並 佐 以 證 人 張 智 皓 、 郭 志 清 、 蕭 何 幼 春 、 許 楊 金 子 、 江 王  16

            銀 梅 等 均 證 稱 ： 參 加 107 年 7 月 22日 旅 遊 活 動 而 設 籍 英 仁 里  17

            者 ， 可 退 款 500 元 等 語 ， 以 及 旅 遊 當 天 在 遊 覽 車 上 有 發 放 印  18

            有 「 基 隆 市 仁 愛 區 英 仁 里 」 、 「 懇 請 鄉 親 給 我 一 個 機 會 為 您  19

            服 務 」 、 「 楊 凱 婷 」 等 字 樣 宣 傳 扇 之 現 場 錄 影 光 碟 翻 拍 照 片  20

            ， 暨 楊 凱 婷 於 同 年 月 23日 （ 即 旅 遊 活 動 翌 日 ） 提 醒 郭 志 清 尚  21

            有 參 加 該 次 旅 遊 活 動 者 來 電 要 求 退 費 ， 並 告 知 已 完 成 里 民 余  22

            劉 素 治 退 費 之 LINE通 訊 軟 體 譯 文 等 相 關 證 據 資 料 ， 經 綜 合 判  23

            斷 ， 認 定 上 訴 人 等 本 件 招 待 英 仁 里 里 民 出 遊 所 墊 付 之 差 額 為  24

            價 值 至 少 500 元 之 旅 遊 利 益 ， 在 客 觀 上 已 足 以 影 響 有 投 票 權  25

            人 之 投 票 意 向 。 因 認 該 墊 付 差 額 之 招 待 出 遊 行 為 ， 與 使 該 里  26

            里 民 投 票 支 持 楊 凱 婷 參 加 本 件 里 長 選 舉 ， 具 有 對 價 關 係 ， 而  27

            據 以 認 定 楊 凱 婷 及 楊 鈞 鈞 確 有 本 件 被 訴 投 票 行 賄 犯 行 無 訛 ，  28

            且 其 2 人 均 有 犯 意 聯 絡 及 行 為 分 擔 而 成 立 共 同 正 犯 ， 已 詳 述  29

            其 所 憑 證 據 及 得 心 證 之 理 由 （ 見 原 判 決 第 27頁 第 29行 至 第 30  30

            頁 第 16行 ） 。 對 於 楊 凱 婷 否 認 有 參 與 籌 備 本 次 旅 遊 活 動 之 退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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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費 及 退 款 等 行 為 ， 及 證 人 楊 世 聖 證 稱 ： 楊 凱 婷 於 107 年 9 月  01

            初 始 決 定 參 選 本 件 里 長 選 舉 云 云 ， 何 以 分 別 係 卸 責 及 迴 護 之  02

            詞 而 均 不 足 以 採 信 ， 以 及 楊 凱 婷 在 正 式 登 記 參 加 本 次 里 長 選  03

            舉 前 ， 縱 有 在 張 秉 鈞 之 競 選 團 隊 幫 忙 ， 及 原 英 仁 里 里 長 簡 萬  04

            枝 於 同 年 農 曆 7 月 中 元 � 渡 時 對 外 宣 布 放 棄 競 選 連 任 等 情 事  05

            ， 何 以 均 不 足 以 影 響 楊 凱 婷 於 籌 備 本 次 「 英 仁 里 宜 蘭 旅 遊 」  06

            活 動 時 ， 已 決 意 參 加 本 件 里 長 選 舉 之 認 定 ， 暨 上 訴 人 等 與 郭  07

            志 清 及 張 智 皓 因 認 為 有 意 參 加 本 件 里 長 選 舉 之 競 爭 對 手 為 陳  08

            雲 翔 ， 為 避 免 彰 顯 其 等 有 行 賄 買 票 之 意 圖 ， 因 而 未 刻 意 拒 絕  09

            設 籍 英 仁 里 之 郭 玉 寶 （ 陳 雲 翔 之 配 偶 ） ， 及 其 妯 娌 林 麗 珠 與  10

            李 梅 花 參 加 該 次 旅 遊 活 動 ， 何 以 尚 不 足 以 作 為 有 利 於 上 訴 人  11

            等 之 認 定 ， 均 已 依 卷 內 資 料 逐 一 詳 加 指 駁 及 說 明 （ 見 原 判 決  12

            第 15頁 第 13行 至 第 16頁 第 24行 、 第 31頁 第 12至 31行 ） 。 核 原  13

            判 決 依 憑 上 開 證 據 資 料 及 所 為 之 論 斷 ， 尚 無 違 反 經 驗 、 論 理  14

            及 相 關 證 據 法 則 之 情 形 。 上 訴 人 等 上 訴 意 旨 均 置 原 判 決 上 開  15

            明 確 之 論 斷 於 不 顧 ， 徒 憑 己 見 ， 泛 謂 本 次 旅 遊 活 動 之 主 辦 人  16

            為 「 我 愛 基 隆 人 協 會 」 ， 或 稱 該 旅 遊 活 動 之 退 款 500 元 ， 係  17

            確 保 報 名 者 出 席 該 活 動 之 保 證 金 云 云 ， 或 仍 執 其 等 不 為 原 審  18

            所 採 信 之 同 一 辯 解 ， 指 摘 原 判 決 採 證 認 事 不 當 ， 依 上 開 說 明  19

            ， 尚 非 合 法 之 第 三 審 上 訴 理 由 。 又 刑 罰 有 關 投 票 行 賄 、 受 賄  20

            罪 之 規 定 ， 旨 在 防 止 金 錢 介 入 選 舉 ， 以 維 護 選 舉 之 公 平 與 純  21

            正 。 故 候 選 人 為 求 當 選 ， 於 選 務 機 關 發 布 選 舉 公 告 之 前 或 其  22

            登 記 參 選 之 前 ， 對 於 有 投 票 權 之 人 預 為 賄 賂 ， 請 求 於 選 舉 時  23

            投 票 支 持 ， 已 足 以 敗 壞 選 風 ， 而 破 壞 選 舉 之 公 正 性 。 因 此 ，  24

            行 賄 時 縱 尚 未 登 記 參 選 ， 如 其 已 實 行 賄 選 之 犯 行 ， 已 該 當 投  25

            票 行 賄 罪 之 犯 罪 構 成 要 件 而 成 立 該 犯 罪 。 原 判 決 以 楊 凱 婷 及  26

            楊 鈞 鈞 在 楊 凱 婷 正 式 登 記 參 選 里 長 前 ， 以 墊 付 差 額 500 元 招  27

            待 英 仁 里 里 民 出 遊 之 方 式 ， 使 里 民 投 票 支 持 楊 凱 婷 ， 因 認 上  28

            訴 人 等 已 實 行 買 票 行 為 ， 而 楊 凱 婷 事 後 亦 登 記 參 選 英 仁 里 里  29

            長 而 取 得 候 選 人 資 格 ， 據 以 認 定 其 等 所 為 該 當 於 投 票 行 賄 罪  30

            之 構 成 要 件 而 論 以 該 罪 ， 於 法 尚 無 不 合 。 楊 鈞 鈞 上 訴 意 旨 執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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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此 指 摘 原 判 決 不 當 ， 依 上 開 說 明 ， 同 非 適 法 之 第 三 審 上 訴 理  01

            由 。 � 、 至 上 訴 人 等 其 餘 上 訴 意 旨 所 云 ， 揆 其 內 容 ， 均 非 依  02

            據 卷 內 訴 訟 資 料 具 體 指 摘 原 判 決 究 有 如 何 不 適 用 法 則 或 適 用  03

            不 當 之 情 形 ， 徒 就 原 審 採 證 認 事 職 權 之 適 法 行 使 ， 暨 原 判 決  04

            已 明 確 論 斷 說 明 之 事 項 ， 漫 為 爭 執 ， 並 就 其 等 有 無 本 件 被 訴  05

            行 賄 買 票 之 單 純 事 實 ， 再 事 爭 執 ， 顯 與 法 律 規 定 得 為 第 三 審  06

            上 訴 理 由 之 違 法 情 形 不 相 適 合 ； 揆 之 首 揭 說 明 ， 其 等 上 訴 均  07

            為 違 背 法 律 上 之 程 式 ， 應 併 予 駁 回 。  08

        據 上 論 結 ， 應 依 刑 事 訴 訟 法 第 395 條 前 段 ， 判 決 如 主 文 。  09

        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 110    年     9     月     23    日  10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刑 事 第 一 庭 審 判 長 法   官   郭   毓   洲  11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  官   林   英   志  12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  官   周   盈   文  13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  官   蔡   憲   德  14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  官   林   靜   芬  15

        本 件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 16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書 記 官  17

        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 110    年     9     月     23    日  1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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